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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新华百货

股票代码：600785

收购人：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收购人住所：上海市虹口区海宁路137号7层C座733B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虹口区物华路58号905室

联系电话：（021）60517435

一致行动人：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住所：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环东一路65弄12号2388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路235号二楼

联系电话：（021）60517430

签署日期：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声明

一、本次收购的收购人为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银创赢” ），及

其一致行动人为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赢投资” ）。 一致行动

人以书面形式约定由收购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负责统一编制和报送收购报告书，依

照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及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披露相关信息，并统一授权收购人在信息披露文件上

签字盖章。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

露了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在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百货” ）

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没有通

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新华百货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公司章程

或者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

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释义

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宝银创赢、上海宝银、收购人 指 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兆赢投资、一致行动人 指 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新华百货 指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785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本次所编制的《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交所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报告书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

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二节 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收购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海宁路137号7层C座733B室

法定代表人 崔军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16002714741

组织机构代码 05508496-9

税务登记证号码 310109055084969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物华路58号905室

股东名称 崔军、成健、世华创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上海宝银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物华路58号905室

联系电话 （021）60517435

经营期限 2012年10月12日至2022年10月11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除金融、证券等国家专项审批项目），投资咨询（除经纪），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

（二）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1、收购人的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崔军先生持有收购人50%股权，上海宝银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

有收购人0.05%股权，上海宝银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系崔军先生控股的公司，因此，崔军先生

合计持有收购人50.05%股权，是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如

下：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或者参股的企业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2000 50.05%

投资管理（除金融、证券等国家专项审批项

目），投资咨询（除经纪），计算机软件开发、

销售

上海宝赢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

合伙）

- - 投资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资产管理

上海兆赢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

合伙）

- -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上海宝银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0 79% 投资咨询、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三）主要业务及财务情况简要说明

1、主要业务情况

收购人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主营业务为投资管理

及投资咨询服务。

2、财务情况

宝银创赢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项目 2014.12.31 2013.12.31 2012.13.31

资产总计 29,991,827.88 20,556,087.75 14,399,427.02

负债总计 6,520,558.36 3,219,315.42 77,910.00

所有者权益总计 23,471,269.52 17,336,772.33 14,321,517.02

收入利润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营业总收入 13,100,881.04 0.00 0.00

营业利润 4,467,895.73 -2,288,034.23 -77,882.98

净利润 4,006,715.28 -2,279,326.42 -77,882.98

（四）主要控股或参股的其他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新华百货外，收购人控制或参股的其他企业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20000 30%

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实业投资、商务

咨询、投资咨询、企业投资咨询

（五）收购人最近五年内所受处罚情况

2015年11月14日收购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夏监管局出具的 《行政处罚

决定书》2015-1，指出收购人的信息披露行为违反了《证券法》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所涉事项具体为：收购人于2015年6月2日在自身官网公开发布了《上海

宝银创赢投资公司致新华百货全体股东的一封公开信》， 提议召开新华百货临时股东大会

并审议相关议案。 宁夏监管局认为收购人提出的议案属于对新华百货及公司股票价格可能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收购人自行以《公开信》方式在非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将召开新

华百货临时股东大会的信息和会议将要审议的议案，不符合现行信息披露制度要求，违反

了《证券法》第七十条“依法必须披露的信息，应当在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媒体

发布，同时将其置备于公司住所、证券交易所，供社会公众查阅” 以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第六条“上市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法披露信息，应当将公告文稿和相

关备查文件报送证券交易所登记，并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媒体发布。 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公司网站及其他媒体发布信息的时间不得先于指定媒体，不得以新闻发布或者

答记者问等任何形式代替应当履行的报告、公告义务……” 的规定，构成了《证券法》第一

百三十九条第一款所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决定对收购人给予警告并处以40万元罚款，对收购人法定代表人崔军给予警告并处以10万

元罚款。

由于收购人对中国证监会宁夏监管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15-1号中的行政处

罚不服，收购人已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述事项外，收购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

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未涉及与民事、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宝银创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崔军 男 董事长 43040319700903**** 中国 上海市 无

邹小丽 女 总经理 43040419711110**** 中国 上海市 无

成健 男 董事 61232619770220**** 中国 上海市 无

2015年11月14日崔军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夏监管局出具的 《行政处罚决

定书》2015-1，指出收购人的信息披露行为违反了《证券法》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 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收购人法定代表人

崔军给予警告并处以10万元罚款。 由于崔军对中国证监会宁夏监管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2015-1号中的行政处罚不服，崔军已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

2015年12月06日崔军收到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及相关诉讼材料（案号：

（2015）金民二（商）初字第2031号），原告请求退伙并要求支付合伙企业利润。 该案目前

尚未开庭审理。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述事项外，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刑事处

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七）、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权益的情况。

二、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及主要业务

公司名称 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环东一路65弄12号2388室

法定代表人 常誉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000000131628

组织机构代码 31241734-X

税务登记证号码 31022831241734X

股东名称 邹小丽、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梁滨、王敏、常誉、上海兆赢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路235号二楼

联系电话 （021）60517430

经营期限 2014年10月10日至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实业投资、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商务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等

（二）一致行动人的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兆赢投资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邹小丽女士，兆赢投资股

权关系结构如下：

（三）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参股、控股其他公司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持有新华百货股份外，一致行动人没有控制或参股的其他企

业情况。

（四）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最近一年财务状况

兆赢投资最近一年的合并财务报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项目 2014.12.31

资产总计 35,700,506.53

负债总计 0.00

所有者权益总计 35,700,506.53

收入利润项目 2014年度

营业总收入 506.53

营业利润 506.53

利润总额 506.53

净利润 506.53

主要财务指标 2014年度

资产负债率（%） 0

净资产收益率（%） 0.0014

（五）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崔军 男 董事长 43040319700903**** 中国 上海市 无

邹小丽 女 总经理 43040419711110**** 中国 上海市 无

王敏 男 董事 44050419711203**** 中国 上海市 无

常誉 女 董事 43040819810911**** 中国 上海市 无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了“第二节、一、（六）” 所述之外，一致行动人和上述人员最近

五年以来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重大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持股或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股权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兆赢投资未持股或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股权。

第三节收购目的及收购决定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对于新华百货未来发展前景的看好。

二、未来十二个月继续增持或者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计划

不排除在未来的12个月继续以“要约收购”或其它方式继续增持新华百货的股份。 若

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在新华百货面临退市风

险的情形下，宝银兆赢不会以要约方式收购新华百货股份。 截止本报告签署之日，没有对

本次增持取得的股份进行处置的计划或安排。

第四节收购方式

一、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情况

2015年12月8日，宝银创赢旗下基金“上海宝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3期” 账

户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合计增持新华百货4512610股股份， 占新华百货已发行总

股份的2%，增持的价格区间为29.31元-33.75元之间。 本次增持前，宝银创赢持有新华百货

股份64918215�股，占新华百货已发行总股份的28.7718%，一致行动人持有新华百货股份

2771246�股，占新华百货已发行总股份的1.2282� %。 本次增持后，宝银创赢持有新华百货

股份69430825�股，占新华百货已发行总股份的 30.7718� %，一致行动人持有新华百货股

份2771246股，占新华百货已发行总股份的1.2282%。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宝银创赢及

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新华百货72202071股股份，占新华百货已发行总股份的 32� %。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宝银创赢所持有的新华百货公司股份存在被质押，但不存在被

冻结或其它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宝银创赢已将所管理的“上海宝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

对冲基金3期” 所持有的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售流通股510000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22.60%） 质押给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初始交易日为2015年9月9日，购回交易日为2016年3月8日。

第五节资金来源

本次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上海宝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3

期” 账户、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新华百货4512610�股，交易均价33.335�元/股，交易总金额为

150427775.6�元；

本次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新华百货股票所涉及的资金

全部来源于旗下基金的合法自有资金。

第六节后续计划

一、未来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

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改变新华百货的主营业务或者对新

华百货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

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对新华百货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

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未来12个月内调整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调整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

理人员组成的计划。

四、新华百货章程修改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在未来12个月内暂无对新华百货章程修改的计划。

五、收购人对新华百货员工聘用计划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在未来12个月内暂无对新华百货员工聘用计划进行修

改的计划。

六、收购人对新华百货分红政策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在未来12个月内暂无对新华百货分红政策进行修改的

计划。

七、收购人对新华百货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在未来12个月内暂无对新华百货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

大影响的计划。

第七节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增持完成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继续保持独立，符合

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继续确保上市公司的独立运

作。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本次收购对上市公司的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

面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 本次收购后，本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将继续保持人员独立、资产

完整、财务独立，上市公司具有独立经营的能力。 ”

二、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所从事的业务与新华百货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三、关联交易的情况

除2015年5月21日与新华百货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拟认购2015年度

新华百货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外，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与新华百货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

第八节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2015年5月21日收购人与新华百货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按照合同约

定，收购人将认购新华百货非公开发行股票560万股。 该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已经新华百

货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拟报送中国证监会核准，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之

日，中国证监会尚未核准该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合同尚未

生效。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的前24个月内，收购人及关联方与新华百货之间不存在其他进行

资产交易合计金额高于3000万元或者高于新华百货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5%

以上的交易的情况。

二、收购人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24个月内，收购人及关联方与新华百货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未进行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5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收购人对拟更换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24个月内，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进行补偿或其他类似安排。

四、收购人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协议、默契或安排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信息外，不存在对新华百货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

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九节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一、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收购人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6个月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如下：

（一）“上海宝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3期”账户交易情况：

1、2015年2月，收购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288,501股，价格区间在人民币 15.18� 元/股

-15.288元/股；

2、2015年3月，收购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11,758,695股，价格区间在人民币 15.55元/

股-17.57元/股；

2015年3月，收购人卖出新华百货股票1,649,977� 股，价格区间在人民币 15.81元/股

-17.7元/股；（该卖出行为发生在第一次举牌之前）

3、2015年4月，收购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11,209,622股，价格区间在人民币 17.83元/

股-22.747元/股；

2015年4月，收购人卖出新华百货股票3,103,563股，价格区间在人民币 16.853元/股

-18.11元/股；（该卖出行为发生在第一次举牌之前）

4、2015年5月，收购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0股；

5、2015年6月，收购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0股；

6、2015年7月，收购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30,809,588股，价格区间在人民币15.59元/股

-29.546元/股；

7,2015年8月，收购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3,896,659� 股，价格区间在人民币21.8元/股

-31.064元/股

8,2015年9月， 收购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7,603,561， 价格区间在人民币21.998元/股

-29.9元/股

9，2015年10月，收购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0股；

10，2015年11月，收购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0股；

11，2015年12月，收购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 4，512，610�股 ，价格区间在人民币29.31

元/股---33.75元/股。

（二）“上海宝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1期”账户交易情况：

1、2015年2月，收购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0股；

2、2015年3月，收购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367,200股，价格区间在人民币 15.966元/股

-17元/股；

3、2015年4月， 收购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750,479股， 价格区间在人民币 16.89元/股

-17.85元/股；

4、2015年5月，收购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0股；

5、2015年6月，收购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0股；

6、2015年7月，收购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387,400股，价格在人民币15.59元/股；

（三）“上海宝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16期”账户交易情况：

1、2015年2月，收购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0股；

2、2015年3月，收购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180,100股，价格区间在人民币16.8元/股-16.

938元/股；

3、2015年4月，收购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41,400股，价格区间在人民币17.1元/股-21.

23元/股；

4、2015年5月，收购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0股；

5、2015年6月，收购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0股；

6、2015年7月，收购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2,368,650股，价格区间在人民币15.76元/股

-28.45元/股；

7、2015年8月，收购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9,900股，价格在人民币28.085元/股

除上述情况外，收购人未有其它买卖新华百货股票的行为。

（四）“最具巴菲特潜力500倍基金3期对冲基金”账户交易情况：

1、2015年2月，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0股；

2、2015年3月，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0股；

3、2015年4月，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2,720,770股，价格区间在人民

币16.84元/股-� 18.12元/股；

4、2015年5月，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0股；

5、2015年6月，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0股；

6、2015年7月，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47,276股，价格在人民币23.95

元/股；

7、2015年8月，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3,200股，价格在人民币28.2元/

股

除上述情况外，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未有其它买卖新华百货股票的行为。

（五）2015年2月-12月，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旗下基金“上海宝银创

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3期” 账户购买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普通

股股票累计达到65,325,696股，交易价格区间为15.18�元-� 33.75元；通过旗下基金“上海

宝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1期” 账户购买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

股普通股股票累计达到1,505,079股，交易价格区间为15.59� 元-� 17.85元；通过旗下基金

“上海宝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16期” 账户购买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累计达到2,600,050股，交易价格区间为15.72元-28.45元；

2015年3月至9月，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旗下基金“最具巴菲特潜

力500倍基金3期对冲基金” 账户购买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普通股股

票累计达到2,771,246股，交易价格区间为16.84元-� 28.2元；

二、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直接或间接持有新华百货股份的情况如

下：

序号 新华百货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9,430,825 30.7718

2 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771,246 1.2282

合计 72,202,071 32

三、收购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的情况

除了常誉外，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六个

月内都无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常誉股票账户持有新华百货的情况说明：常誉母亲在常誉未知情的情况下操作常誉的

股票账户，目前在自查股票账户的持仓情况的过程中，发现了该问题，现及时予以披露。

股东名称 职务或关系 持股数量（股）

常誉 兆赢投资董事 200

在收购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其直系亲属买卖新华百货股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职务 变更日期 变更数量（股） 交易价格（元） 买卖方向

常誉 兆赢投资董事 20150722 200 27.9 买入

常誉 兆赢投资董事 20150811 200 28.75 卖出

常誉 兆赢投资董事 20150818 200 34 买入

第十节收购人的财务资料

一、收购人的财务信息

（一）财务报表审计意见

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对宝银创赢2014年财年的财务报

表进行了审计，包括截至2014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14年度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及财务报表附注。 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苏亚苏审【2015】283号)。 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具备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对宝银创赢2014年财务报表的审计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上海宝银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

允反映了上海宝银公司2014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14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 ”

宝银创赢2012年度财务报表经北京东审鼎立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并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东鼎字【2013】第011-182号）；2013年度财务报表经上

海银华同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沪同会师报

字【2014】第SJ0147号）。

（二）收购人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737,644.40 193,470.72 30,027.02

交易性金融资产 1,432,872.00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1,985,618.31 519,410.00

预付账款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4,156,134.71 712,880.72 30,027.02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4,422,950.66 6,965,168.75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36,967.51 56,615.47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汽资产

无形资产 11,375,775.00 12,812,715.00 14,369,400.00

开发支出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8,707.81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5,835,693.17 19,843,207.03 14,369,400.00

资产总计： 29,991,827.88 20,556,087.75 14,399,427.02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账款

应付职工薪酬 315,387.15 123,836.33

应交税费 825,685.87 747.00

其中：应交税金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4,750,483.46 3,094,732.09 77,910.0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5,891,556.48 3,219,315.42 77,910.00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长期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629,001.88

非流动负债合计： 629,001.88

负债合计： 6,520,558.36 3,219,315.42 77,910.0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 20,000,000.00 20,000,000.00 14,030,000.00

实收资本净额 20,000,000.00 20,000,000.00 14,030,000.00

资本公积 369,400.00 369,400.00 369,400.00

其他综合收效 2,092,950.66 -34,831.25

盈余公积 400,671.53

未分配利润 608,247.33 -2,997,796.42 -77,882.98

所有者权益合计： 23,471,269.52 17,336,772.33 14,321,517.0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9,991,827.88 20,556,087.75 14,399,427.02

（三）收购人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一、营业收入 13,100,881.04

减：营业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107,350.00

销售费用 210,000.00 116,000.00

管理费用 8,736,240.66 2,177,044.47 77,000.00

财务费用 2,451.48 -5,010.24 882.98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423,056.83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4,467,895.73 -2,288,034.23 -77,882.98

加：营业外收入 1,000,058.43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5,467,954.16 -2,288,034.23 -77,882.98

减：所得税 1,461,238.88 -8,707.81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4,006,715.28 -2,279,326.42 -77,882.98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2,092,950.66 -34,831.25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092,950.66 -34,831.25

六、综合收益总额 6,099,665.94 -2,314,157.67

七、每股收益

（四）收购人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1,931,750.05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540.881.95 3,224,488.66 937.0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472,632.00 3,224,488.66 937.0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898,285.65 473,402.66

支付的各项税费 107,350.00 1,730.33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583,007.50 1,493,865.97 910.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588,643.15 1,968,998.96 91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83,988.85 1,255,489.70 27.02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4,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1200881.04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

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000,0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

付的现金

62,046.00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所支付的现金净

额

11,00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6,339,815.17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339,815.17 11,062,046.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39,815.17 -7,062,046.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5,970,000.00 30,000.00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970,000.00 30,000.00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70,000.00 30,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44,173.68 163,443.70 30,027.02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93,470.72 30,027.0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37,644.40 193,470.72 30,027.02

二、一致行动人的财务信息

（一）最近一年财务报表审计意见

上海睿益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对兆赢投资2014年财年的财务报表进

行了审计，包括截至2014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14年度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

者权益变动表及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睿益会师报字【2015】

ZS0149号）。

上海睿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兆赢投资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

允反映了兆赢投资公司2014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14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 ”

（二）一致行动人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06.53

交易性金融资产 35,700,200.00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预付账款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35,700,506.53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汽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35,700,506.53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账款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其中：应交税金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长期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 35,700,000.00

实收资本净额 35,700,000.00

资本公积

其他综合收效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506.53 -

所有者权益合计： 35,700,506.5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5,700,506.53

（三）一致行动人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度

一、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506.53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506.53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506.53

减：所得税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506.53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六、综合收益总额

七、每股收益

（四）一致行动人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4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06.5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06.5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6.5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

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

付的现金

35,700,200.00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所支付的现金净

额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5,700,2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700,20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35,700,000.00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5,700,000.00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700,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06.5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06.53

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收购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规定应披露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十二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

2、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3、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一年的审计报告及最近三年的财务报表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新华百货董事会办公室。

收购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收购人名称：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2015年12�月14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2015年12�月14日

收购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宁夏自治区银川市

股票简称 新华百货 股票代码 600785

收购人名称 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收购人注册地 上海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对境内、 境外其

他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拥有境内、 外两个以

上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收购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收购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67689461

持股比例：30%

本次收购股份的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4512610�����������变动比例：2%

变动后持股数量： 72202071����变动后持股比例：32%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持

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除2015年5月21日与新华百货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拟认购2015年度新华百货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外，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与新华百货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同

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所从事的业务与新华百货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收购人是否拟于未来12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收购人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六

条规定的情形

收购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崔军因违反《证券法》已被中国证监会宁夏监管局行政处罚和罚款，由于上海宝银

及其法定代表人崔军对中国证监会宁夏监管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15-1号中的行政处罚决定不

服，收购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崔军已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上海宝银是否存在《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由于重大违法或严重证券市场失信行为而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还须待行政复议

的结果。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法》第

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收购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崔军因违反《证券法》已被中国证监会宁夏监管局行政处罚和罚款，由于上海宝银

及其法定代表人崔军对中国证监会宁夏监管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15-1号中的行政处罚决定不

服，收购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崔军已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上海宝银是否存在《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由于重大违法或严重证券市场失信行为而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还须待行政复议

的结果。 鉴于以上情况，财务顾问暂不能按《收购办法》第五十条要求就有关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除此之

外，已提供《收购办法》第五十条要求的其它文件。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收购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崔军因违反《证券法》已被中国证监会宁夏监管局行政处罚和罚款，由于上海宝银

及其法定代表人崔军对中国证监会宁夏监管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15-1号中的行政处罚决定不

服，收购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崔军已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上海宝银是否存在《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由于重大违法或严重证券市场失信行为而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还须待行政复议

的结果。

本次收购是否需取得批准及

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本次收购是依照《收购办法》的相关规定实施的，无需取得批准。

收购人是否声明放弃行使相

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收购人将正确行使其所拥有上市公司股份所对应的一切权利，无放弃行使其所拥有上市公司股份所对

应的表决权的行为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 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在栏目中加

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收购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收购报告书及其

附表。

收购人：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署日期：2015年12月14日

一致行动人：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2015年12�月14日

上海宝银关于未聘请财务顾问、律师事务等

中介机构的情况说明

收购人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宝银创赢” ）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兆赢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兆赢” ）就《收购报告书》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就宝银创赢于2015年6月2日在其官网发布《公开信》的行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宁夏监管局向宝银创赢及崔军先生下发了《行政处罚决定书》（2015-1号）。宝银创赢及

崔军先生不服前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已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了行政复议。

因上述事实的存在，本公司接洽的律师事务所及财务顾问均表示无法就本次《收购报

告书》的相关事项发表专业意见。 因此，制作本次《收购报告书》前，本公司并未聘请财务顾

问、律师事务等中介机构。 本公司将尽快聘请财务顾问、律师事务等中介机构。

说明人：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日期： 2015�年12�月14日


